
社團法人高雄市建築師公會  函 
 

 

 

 

受文者：各位會員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7年 10月 15 日 
發文字號：107高建師紀字第 609號 
速別：普通  

主旨：隨函檢送本會 108 年度會員輪值服務工作報名表乙份(如附件)，請
有意願且符合輪值服務辦法第二條規定之會員，詳閱輪值服務工作
內容後，於 107 年 10 月 31 日前至本會網站進行線上報名或傳真報
名，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一、本會會員輪值服務辦法第二條：本會會員均得參加輪值工作，輪值
表由理事會議決。惟有下列情形者不得參加： 

(一)違反本會章程第三章第十二條及第四章第十六條規定者。 

(二)加入本會年資累計未滿三年者。 

二、本會會員輪值服務辦法第六條：輪值服務工作包括下列各項： 

(一)解答民眾對建築法令之疑難問題。 

(二)依掛號紀錄表所列事項，校對建築師建造(雜項)執照申請案件
及勾稽其相關文件。 

(三)其他服務事項。 

三、尚未繳交 107 年常年會費之會員，請先行繳納後方得報名。 

四、參與輪值會員須同意依旨揭服務項目執行，請自行斟酌是否報名。 

五、報名網址：http://www.kaa.org.tw/ (首頁→最新活動→本會活動)、傳真
電話 07-3224691 07-3133855 承辦人：林盈君 

 

理事長 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108 年會員輪值服務工作報名表 

會員證號碼：            建築師簽名： 

註：1、請 107/10/31前線上報名(報名網址：http://www.kaa.org.tw/ 首頁→最新活動→本會活動)或

傳真(FAX：07-3224691 07-3133855) 本會林盈君。 

2、報名成功名單於 107/11/6公告在本會網站：首頁→最新訊息→公會公文。 

 

地址：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 366 號 23 樓 

電話：07-3237248分機 14 

傳真：07-3224691 

連絡人：林盈君 

E.MAIL：kaa@kaa.org.tw 

附件  

http://www.kaa.org.tw/
http://www.kaa.org.tw/

